关于举办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
第四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的
通  知
各系：

为切实加强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教育，进一步营造良好学风，营造我院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，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造就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第四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。

一、竞赛形式

1、课外科技学术立项申请。学生按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、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、科技发明制作三类作品申报参赛（论文类作品要求8000字左右）；主办单位将聘请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，并评出作品获奖等级。作品应当是以学生为主设计制作、撰写完成，已转让专利权的作品和毕业设计、毕业论文不能参赛。
2、结题。芙蓉学院第三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结题。2012年4月—5月将项目结题材料提交到院团委。
二、时间安排
立项：2012年4月—5月对第三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申报作品进行评选、立项

中期检查：2013年3月组织第三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期检查
结题：2013年12月第三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结题，选送优秀作品参加湖南文理学院挑战杯竞赛

三、参赛办法
1、芙蓉学院第三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，以团队组队参赛，且同一作者限报一项作品。每项参赛作品必须有指导教师。
2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结题，科技作品项目检查不合格的，不得报销任何费用，并不得再次申请学院立项。
四、奖励办法：
凡被选为立项的作品，学院将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。2011年4月作品立项，报送校团委，参加湖南文理学院“挑战杯”竞赛。优秀作品向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试验计划推荐，参与省级立项。
五、几点要求
1.各院系要高度重视科技作品竞赛活动的开展，充分认识学生参加学术科技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并要加强宣传，积极组织学生参赛；
2.为提高参赛作品的质量，各院系要组织专家对参赛学生进行指导，报送学院的作品要先在本系经过相关指导教师审查，并签署审查意见。
附：《芙蓉学院第四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作品申报书》
（表格请在芙蓉学院学工在线“挑战杯”专栏中下载）
共青团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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